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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第 4 會議室 

主席：吳煥烘副校長                                記錄：林于倩 

出席人員：劉玉雯教務長、陳明聰學生事務長、陳瑞祥總務長、陳榮洪研發長、

李瑜章國際事務長(請假)、謝勝文主任、黃月純院長(張家銘副院長代)、

劉榮義院長(廖瑞章主任代)、李鴻文院長、黃光亮院長(徐善德副院長

代)、洪滉祐院長、朱紀實院長(陳宣汶特別助理代)、周世認院長、蔡

東霖副教授、林裕淵教授、何坤益教授、莊慧文教授、陳本源副教授、

廖瑞章教授、胡惠君副教授(請假)、朱政德副教授 

列席人員：推廣教育中心陳政男中心主任、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林永佶秘書、

研究發展處楊弘道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請參閱議程附件 1，頁 4-8) 

 ※提案一 

  案  由：有關本校前獲國資會保留國有房地新富段(忠義街首長宿舍)興建計

畫，擬新建創新育成綜合大樓，是否持續辦理，以達活化目的。 

  執行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決  議：照案通過，積極推動。 

  ◎執行情形：持續辦理，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辦理後續事宜。 

※提案二 

  案  由：本校經管國有房地太平段（嘉師二村）規劃興建「嘉師二村學人宿

舍」，原規劃為地上五層之建築物，計有提供約 60 戶學人宿舍，考

量停車問題，擬增建地下一樓，本處提案恢復原興建學人宿舍方案

並增加經費建設地下一層。 

  執行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05 年 11 月 3 日函報嘉師二村學人宿舍先期規劃構想書，經教

育部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來函要求依委員意見檢討修正，目前

刻正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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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 

  案  由：為執行本校 107 年度「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新建工程計畫，

經費初估新台幣 3,107 萬 1,214 元，請同意列入 107 年度概算實行，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5 年 8 月 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105171 號函復依原定

撥用規劃積極辦理，所編工程經費新台幣 3,122 萬 1,104 元，全數由本

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 

二、本案於 105 年 12 月 6 日簽經鈞長核可，依規定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審議，

規劃金額為新台幣 3,107萬 1,214元。 

三、另依據本校 105 年 7 月「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規劃構想書暨本

校新興工程興建作業要點辦理。 

四、檢附奉核可提案簽、預算表、臺教高(三)字第 1050105171 號函復文、

案由現場照片以及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規劃構想書等相關附件資

料(請參閱議程附件 2-3，頁 9-131)，請卓參。 

  決  議：  

一、 「農學院八掌短竹實習農場」修正名稱為「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 

二、 依據 106 年 2 月 7 日「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辦理，

於 107 年度先行編列 500 萬元預算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

及規劃設計等前置作業，餘 2,517 萬 1,000 元於 108 年度預算編列。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總務處 

  案  由：本校林森校區新生路側門修建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活化林森校區建築物並便利進駐廠商進出與管理，前於 10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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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簽會總務處協助規劃及增建新生路出口，復於 10 月 18 日召開林

森校區新生路增建出口協調會議，會議決議：(一)新生路增建出入口經

費由推廣教育中心籌措，總務處協助設計發包。(二)校園內以盆栽阻絕

一定範圍，有效管控自新生路出入口進出之汽機車動線。 

二、本案經總務處共同會勘結果，評估新生路側門進入校區高低落差約 60

公分，需施作斜坡道以利人車通行，惟斜坡道下方埋設含高壓管線等

諸多管線，施作時恐毀損地下管線。復於 12 月 20 日再簽，研提甲、

乙兩案施作規劃(所需經費分別粗估 150~200 萬元與 100 萬元以下)，並

由本中心向校務基金借貸經費支應。 

三、承上，本案奉核採乙案以不開挖深埋管線，將現有管線清理後以混凝

土包覆，外加鋼板保護，通行之斜坡道施作由上方經過並保持 20 公分

之覆蓋厚度，以維護管線安全通電，且需禁行 3.5 頓以上車輛通行之方

式先設計估計所需經費再續研議。 

四、本修建案評估之施作方式提請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審議；另考量林森校

區為學校整體校園環境之一部分，且依主計室會辦意見表示，本修建

案係為校園整體規劃考量，非屬推廣教育計畫，建議應尋求適當經費

支應，故有關經費乙節，擬提請委員惠賜建議，俾利後續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議討論。 

五、檢附奉核可提案簽、協調會議紀錄以及案由現場照片各 1 份(請參閱議

程附件 4，頁 132-144)，請卓參。 

  決  議：同意於林森校區新生路側設置側門。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下午 3 時 07 分） 








